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年中医药科普宣传活动项目遴选公告

现面向社会公开遴选我委有关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承担单位，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委托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二、申请单位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行业协(学)会等。
3、 工作任务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和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的《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方案》文件精神，根据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印发的《关于促进朝阳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行动计划（2022-2025年）》，为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播，打造中医药文化传播品牌活动，我委拟开展中医药文化街乡行活动，让中医药文化和科普知识进校园、进社区（村）、进企业、进机关、进使馆。
四、项目内容
1. 项目名称：2023年中医药科普宣传活动项目
2. 预算资金：10万元
3. 采购人名称：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4. 采购人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甜水园东里甲1号
[bookmark: _GoBack]5. 项目内容：开展中医药文化街乡行活动，让中医药文化和科普知识进校园、进社区（村）、进企业、进机关、进使馆。
6. 项目服务时间：2023年
    五、具体要求
1.项目申报单位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项目负责人必须参加朝阳区卫生健康委组织的工作进展汇报会；
3.项目申报单位和负责人应当为该项目提供必要支撑条件，确保任务如期高质量完成；
4.项目负责人及其团队应恪守工作规则，未经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审核同意，不得私自对外公开项目内容。
六、申报和评审事宜
1.申报期限：2023年2月10日—2023年2月16日。
2.填写材料：申请材料填写内容应简明扼要，突出重点。  
3.提交材料：申请单位应在2023年2月16日前将本机构证（照）和加盖公章的《承办申请书》电子扫描件提交至：cyqwjwzyyglk@bjchy.gov.cn，并在邮件主题处注明“朝阳区卫生健康委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字样；同时将加盖公章的本机构证（照）复印件和《承办申请书》纸质版(各1份)快递至朝阳区卫生健康委中医药管理科(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甜水园东里甲1号222室，电话：65859620)。
4.组织评审：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将组织评审小组，从项目方案的科学合理性、可行性，项目团队实力和工作经验等方面进行评估，择优遴选1家项目承担单位。
5.结果公示：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将评审结果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官网予以公示。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邓宇星   电话：65859620
附件：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承办申请书

                       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年2月10日



